
1

《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》

的立法说明

2019年 12 月 28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，修订后《证券法》于 2020年 3

月 1日起施行。为落实修订后《证券法》关于证券服务机构从事

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的新要求，证监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司法

部、财政部，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研究制定了《证券

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规

定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证券服务机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，发挥着资本市场

“看门人”的重要作用。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简政放

权的决策部署安排，适应资本市场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

要求，把更多行政监管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

来，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调整了会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、

资信评级机构、财务顾问机构事前准入审批的监管体制，要求会

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以及从事资产评估、资信评级、财务顾

问、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，应当

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。同时，

为了规范证券服务机构备案行为，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第二百一



2

十三条还规定，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未报备案的，责

令改正，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加强有关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管理，是落

实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，获取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基

础信息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途径，也是开展风险监测与预

警、提高监管工作针对性的基础性安排。为确保修订后《证券法》

规定的证券服务机构备案制度顺利实施，充分发挥备案这种行政

管理方式的重要作用，亟需制定有关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

业务的备案规定，以切实规范证券服务机构的备案行为。

二、制定思路

制定《备案规定》遵循了以下思路：一是明确证券服务机构

备案“事后备案”“告知性备案”的性质。严格遵循“放管服”

要求，坚持“备案”的非行政许可法律定位，不对证券服务机构

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设定前置性条件。二是坚持简政便民原则。《备

案规定》定位为程序性规范，采取“规则+附表”的形式，提高证

券服务机构备案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。同时，聚焦监管的有效性，

科学设计备案材料，避免追求“大而全”，增加证券服务机构的负

担。三是兼顾不同类别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备案要求的普遍性与特

殊性。尽可能寻求各类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备案要求的“最大公约

数”，在《备案规定》中作出统一规定，同时充分考虑不同类别

证券服务机构的差别，相应作出差异化安排，以提高监管工作的

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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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

《备案规定》共二十三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关于备案范围。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六十条明

确列举了应当履行备案义务的证券服务机构的类别。相应地，《备

案规定》将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、资信评

级机构、财务顾问机构和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纳入规制范围。

《备案规定》针对各类证券服务机构的重点业务和主要风险点，

分别在第四条至第九条规定了各类证券服务机构的备案业务范

围。

（二）关于备案时点。《备案规定》坚持“事后备案”“告知性

备案”的定位，并本着在实现有效监管的同时尽量减轻证券服务

机构备案负担的考虑，规定了以下几个备案时点：一是在首次从

事证券服务业务时备案。证券服务机构首次从事证券服务业务，

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备案；首次从事证券

服务业务的实际时间早于签订服务协议时间的，应当在实际从事

证券服务业务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备案。二是在证券服务机构

发生重大事项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备案。三是每年 4月 30日前

进行年度备案。另外，证券服务机构在《备案规定》施行前已经

签订服务协议，正在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，应当在《备案规定》

施行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备案。

（三）关于备案程序。为规范备案程序，《备案规定》第十

九条规定，证券服务机构提供的备案材料完备的，证监会和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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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有关主管部门自收齐备案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，以通过

网站公示证券服务机构基本情况的方式，为证券服务机构办结备

案手续。证券服务机构提交补正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。

四、社会公众意见建议采纳情况

征求意见期间，证监会共收到 71份机构、个人反馈的书面

意见建议。经认真研究，我们对各方意见较为集中的事项作了进

一步梳理，对合理意见进行了采纳，主要涉及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关于备案前置性条件。有意见建议，应当对证券服务

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设定前置性备案条件，保证执业质量。证

监会严格遵循“放管服”要求，《备案规定》立足于证券服务机

构备案属于“事后备案”“告知性备案”的法律性质，未对证券

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设定前置性条件。

（二）关于首次备案。有意见认为，《备案规定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的表述容易误解为证券服务机构需要“一事一备”，建议明

确。我们采纳了该条意见，《备案规定》明确证券服务机构需要

在首次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时进行备案。

（三）关于重大事项变更备案。有意见建议，增加“证券服

务机构设立或撤销分所或者分支机构”“证券服务机构因执业行

为与投资者发生民事纠纷”作为重大备案事项。我们采纳了该条

意见。

（四）关于备案信息公示。有意见认为，证券服务机构报送

的备案信息中涉及一些商业秘密和从业人员隐私信息，建议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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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仅公示证券服务机构的基本情况。《备案规定》已明确要求

通过网站公示证券服务机构基本情况。

（五）关于《备案规定》施行时间。有意见提出，发布之日

即施行，留给证券服务机构准备备案材料的时间较短，建议延长。

我们采纳了上述意见，《备案规定》规定自 2020年 8月 24日起

施行，方便证券服务机构准备备案材料。

另外，还有一些市场主体对证券服务机构备案业务范围、备

案材料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。对于合理性意见，均予以吸收采纳。


